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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差 相 關 在 體 育 研 究 上 的 應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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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積差相關的基本概念  
 

一 、 積 差 相 關 的 意 義  
  積 差 相 關 ( p r o d u c t - m o m e n t  c o r r e l a t i o n ) 是 指 兩 個 變 項 之 間

關 係 密 切 的 程 度 。 積 差 相 關 是 由 統 計 學 家 皮 爾 遜 ( K .  P e a r s o n )

所 發 展 出 來 的 統 計 方 法 ， 積 差 相 關 適 用 於 雙 變 項 的 資 料 ， 而 且

這 兩 個 變 項 都 是 連 續 變 數 。 由 於 積 差 相 關 是 用 來 了 解 兩 個 變 項

之 間 的 關 係 ， 所 以 是 一 種 簡 單 的 相 關 ， 而 且 其 表 現 的 型 態 是 以

直 線 的 方 式 來 呈 現 。  

  假 如 是 多 個 變 項 和 一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， 就 稱 為 多 元 相

關 ， 譬 如 以 急 行 跳 遠 來 說 ， 一 百 公 尺 的 跑 速 、 垂 直 跳 的 高 度 、

腰 力 和 急 行 跳 遠 的 距 離 之 間 的 相 關 ， 即 是 多 元 相 關 ， 主 要 是 用

來 了 解 這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可 以 聯 合 解 釋 急 行 跳 遠 成 績 總 變 異 量 的

百 分 比 。 假 如 是 數 個 變 項 和 數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， 就 稱 為 典 型

相 關。譬 如 想 了 解 教 練 領 導 行 為 (訓 練 與 教 學 的 行 為、民 主 的 行

為、專 制 的 行 為、社 會 支 持 的 行 為、正 向 回 饋 的 行 為 )和 團 隊 適

應 (人 際 的 適 應 、 情 緒 的 適 應 、 比 賽 的 適 應 、 訓 練 的 適 應 )之 間

的 相 關 ， 就 需 要 用 典 型 相 關 才 能 求 得 。  

 

二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範 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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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範 圍 在 - 1 到 + 1 之 間，其 值 越 大，表 示 兩 個

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越 密 切 。 積 差 相 關 一 般 可 分 為 正 相 關 、 負 相 關

及 零 相 關。如 r x y  =  0 . 8，表 示 X 變 項 和 Y 變 項 是 正 相 關，而 r x y  

=  - 0 . 8，表 示 X 變 項 和 Y 變 項 是 負 相 關，當 X 變 項 和 Y 變 項 是

零 相 關 時 ， 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是 0。 因 此 兩 個 變 項 是 正 相 關 時 ，

表 示 X 變 項 越 大 ， Y 變 項 也 跟 著 越 大 。 如 智 力 越 高 的 人 ， 其 學

業 成 就 會 越 高 。 當 兩 個 變 項 是 負 相 關 時 ， X 變 項 越 大 ， Y 變 項

反 而 越 小 。 如 考 試 焦 慮 越 高 ， 考 試 成 績 就 越 低 。 而 零 相 關 時 ，

表 示 X 變 項 和 Y 變 項 沒 有 任 何 關 聯。如 智 力 和 體 重 是 沒 有 相 關。 

 

三 、 r x y  =  0 的 意 義  

  r x y  =  0 有 兩 種 意 義，一 種 是 X 變 項 和 Y 變 項 是 零 相 關，另

一 種 是 X 變 項 和 Y 變 項 是 曲 線 相 關。因 此，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等

於 零 的 時 候 ， 在 解 釋 它 的 意 義 時 要 特 別 小 心 。 假 如 遽 下 結 論 說

兩 個 變 項 是 沒 有 相 關 ， 有 時 可 能 會 犯 下 錯 誤 。 r x y  =  0 時 ， 頂 多

只 能 說 它 沒 有 直 線 相 關 。  

 

四 、 r x y  =  0 . 8 5  與 r x y  =  −0 . 8 5 的 異 同 。  
  正 相 關 和 負 相 關 對 於 兩 個 變 項 之 間 而 言 ， 只 是 表 示 其 方 向

的 不 同 而 已 ， 其 關 係 密 切 的 程 度 是 一 樣 的 ， 因 此 不 能 說 正 相 關

大 於 負 相 關 。 以 r x y  =  0 . 8 5  與 r x y  =  − 0 . 8 5 來 說 ， 這 兩 個 相 關 係

數 所 表 示 的 兩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相 同 的，只 是 0 . 8 5 是 表 示 X

變 項 越 大， Y 變 項 也 越 大；而 - 0 . 8 5 則 表 示 X 變 項 越 大， Y 變 項

反 而 越 小 。  

 

五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在 統 計 上 的 意 義  



 3

  當 求 得 一 個 相 關 係 數 時 ， 這 個 相 關 係 數 是 否 有 統 計 上 的 意

義 ， 不 是 由 其 數 字 直 接 來 判 斷 ， 而 是 要 根 據 三 個 指 標 來 決 定 ：

自 由 度 、 顯 著 水 準 的 大 小 、 考 驗 的 方 向 。 假 設 有 一 個 體 育 老 師

想 了 解 體 能 和 運 動 表 現 之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存 在 ， 他 求 得 這 兩 個 變

項 之 間 的 積 差 相 關 是 r x y  =  0 . 5 4， 而 受 試 者 人 數 是 1 5， 顯 著 水

準 定 為 α =  . 0 5， 此 項 問 題 的 考 驗 是 屬 於 雙 側 考 驗 。 由 積 差 相 關

的 統 計 考 驗 表 查 出 ， 其 臨 界 值 為 0 . 5 1 4。 因 為 所 計 算 的 積 差 相

關 係 數 大 於 查 表 的 臨 界 值 ， 因 此 可 以 體 能 和 運 動 表 現 之 間 有 相

關 關 係 。 假 如 ， 所 計 算 的 相 關 值 未 能 大 於 臨 界 值 ， 這 個 相 關 就

不 具 有 統 計 上 的 意 義 。  

 

六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性 質  

 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本 質 上 並 不 屬 於 比 率 變 數 ， 譬 如 r x y  =  0 . 8 0

不 是 r x y  =  0 . 4 0 的 兩 倍 ； 此 外 ，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也 不 屬 於 等 距 變

數，譬 如 r x y  =  0 . 7 0 到 r x y  =  0 . 8 0 的 距 離 等 於 r x y  =  0 . 3 0 到 r x y  =  

0 . 4 0 的 距 離 。 由 上 述 可 知 ，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應 不 屬 於 連 續 變 數 。

基 本 上 ，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應 該 比 較 偏 向 次 序 變 數 。  

 

七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解 釋  
  積 差 相 關 只 是 表 示 兩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因 此 在 解 釋 時 只

能 就 兩 者 之 間 的 相 關 關 係 來 解 釋 ， 不 能 將 其 解 釋 為 因 果 關 係 。

譬 如 假 如 得 知 少 年 犯 在 攻 擊 行 為 量 表 的 得 分 和 其 家 庭 氣 氛 量 表

的 得 分 有 相 關 關 係 ， 不 能 說 少 年 犯 的 攻 擊 行 為 是 由 家 庭 不 良 氣

氛 所 造 成 。 我 們 只 能 說 少 年 犯 的 攻 擊 行 為 可 能 和 家 庭 氣 氛 有 關

係 。 事 實 上 ， 少 年 犯 攻 擊 行 為 的 形 成 也 許 有 可 能 是 來 自 於 同 儕

的 影 響 ， 也 可 能 是 看 了 電 視 上 暴 力 的 節 目 而 學 得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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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若 要 了 解 兩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只 有 透 過 實 驗 法 ， 操

弄 自 變 項 ， 控 制 無 關 變 項 ， 然 後 觀 察 依 變 項 ， 才 能 了 解 自 變 項

和 依 變 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。 相 關 法 所 得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只 能 了 解

兩 個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關 係 而 已 。  

  此 外 ， 當 一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在 統 計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， 是 否

在 實 用 上 必 有 其 意 義 ？ 此 點 是 有 待 探 討 的 。 譬 如 某 一 位 教 師 想

了 解 考 試 運 氣 與 考 試 成 績 之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關 係 ， 受 試 者 為 1 0 2

人 ， 所 得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為 0 . 2 。 假 設 此 研 究 的 顯 著 水 準 為 α

=  . 0 5。 經 查 表 得 知 積 差 相 關 的 臨 界 值 為 0 . 1 9 5。 由 於 所 計 算 的

值 大 於 查 表 的 臨 界 值 ， 因 此 可 以 說 所 獲 得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在 統

計 上 是 有 意 義 的 。 假 如 由 此 結 果 就 遽 下 結 論 說 考 試 運 氣 果 然 會

影 響 考 試 的 成 績 ， 這 種 結 論 事 實 上 是 不 可 靠 的 。 因 為 將 此 積 差

相 關 係 數 加 以 平 方 得 到 r 2 = 0 . 0 4， 這 個 值 就 是 所 謂 的 決 定 係 數

( c o e f f i c i e n t  o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)， 也 就 是 說 考 試 運 氣 能 解 釋 考 試

成 績 的 總 變 異 量 只 有 4％ 。 由 此 得 知 ， 考 試 運 氣 對 考 試 成 績 的

影 響 只 是 微 乎 其 微 。 可 能 考 試 前 一 晚 的 睡 眠 ， 或 是 當 天 的 情 緒

對 考 試 的 影 響 都 遠 大 對 考 試 運 氣 。 因 此 ， 任 何 積 差 相 關 若 是 達

顯 著 水 準 ， 不 能 隨 意 的 就 做 下 結 論 ， 還 要 進 一 步 看 其 是 否 有 實

用 上 的 意 義 。 有 時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能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只 是 因 為 受 試

者 人 數 多 ， 造 成 其 臨 異 值 變 小 ， 因 此 所 得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很 容

易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這 是 研 究 者 們 在 做 研 究 上 應 該 注 意 的 。  

 

八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與 團 體 變 異 的 關 係  
  小 學 生 的 智 力 和 學 業 成 績 之 間 的 相 關 會 大 於 大 學 生 智 力 和

學 業 成 績 之 間 的 相 關 ， 為 何 會 有 此 種 現 象 ？ 主 要 原 因 是 小 學 生

的 異 質 性 較 高，而 大 學 生 因 為 經 過 篩 選 的 關 係，其 同 質 性 較 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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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就 用 一 個 例 子 來 說 明 團 體 變 異 與 積 差 相 關 的 情 形 ：  

 

表 一  國 中 生 智 力 與 學 業 表 現 的 積 差 相 關 資 料  

學 生  
智  力  學 業 表 現  

Z x Z y  X  Z x  Y  Z y  
A  11 2   0 . 7 7 9 2 7 6  - 0 . 1 3 0 2 - 0 . 1 0 1 5  
B  1 2 0   1 . 2 3 7 5 8 2   0 . 8 4 6 2  1 . 0 4 7 2  
C  11 6   1 . 0 0 8 4 8 6   1 . 4 9 7 2  1 . 5 0 9 8  
D  11 4   0 . 8 9 3 8 7 4  - 0 . 4 5 5 7 - 0 . 4 0 7 3  
E  11 6   1 . 0 0 8 4 8 8   1 . 8 2 2 6  1 . 8 3 7 9  
F   8 6  - 0 . 7 1 0 4 7 4  - 0 . 4 5 5 7  0 . 3 2 3 7  
G   8 4  - 0 . 8 2 5 0 7 2  - 0 . 7 8 11  0 . 6 4 4 4  
H   7 8  - 1 . 1 6 8 8 7 2  - 0 . 7 8 11  0 . 9 1 2 9  
I   8 0  - 1 . 0 5 4 2 7 6  - 0 . 1 3 0 2  0 . 1 3 7 3  
J   7 8  - 1 . 1 6 8 8 6 8  - 1 . 4 3 2 1  1 . 6 7 3 8  

 

  以 上 十 名 學 生 智 力 和 學 業 表 現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是 0 . 7 5 7 8，

但 假 如 以 智 力 和 學 業 表 現 較 佳 的 前 五 名 學 生 (視 為 高 分 組 )， 求

其 智 力 和 學 業 表 現 的 積 差 相 關，則 降 為 0 . 5 3 0 6，後 五 名 學 生 (視

為 低 分 組 )的 積 差 相 關 亦 降 為 0 . 4 0 8 2。當 十 名 學 生 一 起 求 積 差 相

關 時 ， 由 於 其 間 異 質 性 較 多 ， 因 此 智 力 和 學 業 表 現 的 積 差 相 關

會 較 高 。 而 當 高 分 組 和 低 分 組 個 別 求 智 力 和 學 業 表 現 的 積 差 相

關 時 ， 因 同 質 性 高 ， 而 使 得 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大 為 降 低 。 其 積 差

相 關 係 數 的 降 低 並 不 是 因 為 人 數 的 減 少 所 造 成 ， 現 可 將 十 名 學

生 隨 機 選 取 五 名 求 其 係 數 ， 假 設 現 隨 機 抽 取 A、 B、 C、 I、 J 五

名 學 生 ， 可 求 得 其 智 力 與 學 業 表 現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為 0 . 7 9 6 8。

由 此 可 見 ，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高 低 並 不 會 受 人 數 的 多 寡 而 影 響 ，

而 是 因 其 群 體 內 的 變 異 而 產 生 變 化 。  

  由 以 上 的 說 明 可 知 ， 一 個 研 究 者 在 進 行 相 關 的 研 究 時 ， 在

解 釋 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高 低 時 ， 應 該 進 一 步 考 慮 受 試 者 的 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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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， 而 不 是 僅 就 其 係 數 的 高 低 做 解 釋 。 譬 如 以 一 般 大 學 生 三 分

鐘 登 階 的 成 績 和 其 1 6 0 0 公 尺 跑 走 的 成 績 求 積 差 相 關，另 以 大 學

田 徑 代 表 隊 同 樣 的 兩 項 成 績 求 積 差 相 關 ， 前 者 所 得 的 積 差 相 關

係 數 應 該 比 後 者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要 高。因 為，前 者 的 異 質 性 高。 

 

貳、積差相關係數的計算  
 

一 、 以 z 分 數 來 計 算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 
  積 差 相 關 的 定 義 公 式 就 是 將 兩 個 變 項 的 原 始 分 數 化 為 z 分

數 ， 然 後 將 兩 兩 相 對 的 z 分 數 相 乘 ， 如 表 一 的 例 子 所 示 。 積 差

相 關 係 數 的 定 義 公 式 為 ：
N
ZxZyrxy

∑
=  

  由 表 一 的 例 子 得 知 yx ZZ∑ 為 7 . 5 7 8 2， 由 於 人 數 共 有 1 0 人 ，

因 此 由 定 義 公 式 計 算 得 到 r x y  =  0 . 7 5 7 8。在 實 際 計 算 積 差 相 關 係

數 時 ， 我 們 並 不 會 用 z 分 數 的 方 法 來 做 ， 因 為 這 種 方 法 不 但 繁

瑣 ， 而 且 牽 涉 到 太 多 的 小 數 點 ， 在 計 算 時 較 會 有 誤 差 產 生 。  

  不 過 此 定 義 公 式 可 以 幫 我 們 了 解 為 何 團 體 的 變 異 變 大 時 ，

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也 會 跟 著 變 大 。 主 要 是 團 體 的 變 異 變 大 時 ， 每

個 人 的 z 分 數 的 差 異 也 會 跟 著 變 大 ， 這 將 使 變 異 較 大 的 團 體 其

yx ZZ 加 大 ， 因 此 團 體 變 異 較 大 的 yx ZZ∑ 就 會 比 團 體 變 異 較 小 的

yx ZZ∑ 為 大。由 此 得 知，當 團 體 變 異 變 大 時，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也

會 變 大 。  

 

二 、 以 共 變 數 來 計 算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 
  其 次，積 差 相 關 係 數 也 可 用 共 變 數 來 求 得，其 計 算 公 式 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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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x

xy
xy SS

C
r = ，其 中 分 子 的 C x y 就 是 共 變 數。所 謂 共 變 數 就 是 兩 個 變

項 共 同 的 變 異 量 。 由 此 公 式 可 知 ， 兩 個 變 項 共 同 的 變 異 量 除 以

兩 個 變 項 個 別 的 變 異 量 所 得 的 值 就 是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。 共 變 數 的

公 式 可 進 一 步 改 為 計 算 式 ：
N

YYXXCxy
))(( −−∑

= =
N

N
YXXY ∑∑

−∑
。

共 變 數 的 公 式 非 常 類 似 變 異 數 的 公 式 ：
N

N
XX

Sx

2
2

2

)(∑
−∑

= ， 假 如

將 變 異 數 的 公 式 改 為：
N

N
XXXX

Sx

∑∑
−∑

=2 ，將 此 公 式 與 共 變 數 的

公 式 比 較 ， 可 發 現 兩 者 的 差 異 只 在 於 共 變 數 有 兩 個 變 項 ， 而 變

異 數 只 有 一 個 變 項 。 事 實 上 ， 我 們 也 不 會 用 共 變 數 的 方 法 來 求

得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。 共 變 數 的 公 式 能 讓 我 們 了 解 當 兩 個 變 項 沒 有

共 同 的 變 異 量 時 ， 就 沒 有 積 差 相 關 可 言 。 而 且 我 們 可 進 一 步 將

共 變 數 的 公 式 改 為 ： C x y  =  r x y S x S y。 因 為 S x 和 S y 不 會 小 於 零 ，

所 以 S x S y 和 r x y 的 正 負 號 會 是 一 致 的。亦 即 當 共 變 數 為 負 值 時，

積 差 相 關 係 數 也 是 負 的 ； 而 共 變 數 為 正 值 時 ，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則

為 正 值 ； 當 共 變 數 為 零 時 ，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當 然 也 是 零 。  

 

三 、 以 運 算 公 式 來 計 算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 
  積 差 相 關 的 運 算 公 式 是 由 共 變 數 的 公 式 所 轉 換 而 來 的 ， 其

差 別 只 是 運 算 公 式 都 是 以 原 始 的 得 分 來 運 算 ， 所 得 的 值 比 較 精

確 。 目 前 一 些 套 裝 軟 體 有 關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計 算 也 都 是 採 用 下

列 的 運 算 公 式 來 求 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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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YY

N
XX

N
YXXY

rxy 2
2

2
2 )()( ∑

−∑
∑

−∑

∑∑
−∑

=  

 

參、積差相關在統計分析上的應用  
 

一 、 一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假 設 考 驗  
  一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假 設 考 驗 只 是 要 了 解 所 求 得 的 積 差 相

關 係 數 是 否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這 種 考 驗 必 須 知 道 自 由 度 、 顯 著 水 準

的 大 小 、 考 驗 的 方 向 。 譬 如 有 某 位 田 徑 教 練 想 了 解 跳 遠 選 手 的

運 動 成 就 動 機 是 否 和 跳 遠 成 績 有 相 關 關 係。假 設 該 教 練 找 到 1 2

位 跳 遠 選 手 給 予 實 施 運 動 成 就 動 機 量 表 ， 並 取 得 他 們 的 跳 遠 成

績，最 後 計 算 兩 項 成 績 的 積 差 相 關，得 r x y  =  0 . 6 1。由 於 此 教 練

只 想 了 解 兩 項 成 績 是 否 有 相 關 關 係 ， 因 此 這 個 考 驗 是 屬 於 雙 側

考 驗 。 此 項 問 題 的 自 由 度 是 人 數 減 2， 得 到 1 0。 一 般 社 會 科 學

的 研 究，其 顯 著 水 準 大 多 是 將 α 定 為 . 0 5。有 了 這 三 個 考 驗 的 指

標 ， 經 查 積 差 相 關 的 臨 界 值 ， 得 知 是 . 5 7 6， 因 為 所 計 算 的 值 大

於 查 表 的 臨 界 值 。 因 此 ， 該 名 教 練 可 說 運 動 成 就 動 機 和 跳 遠 的

成 績 有 相 關 關 係 。  

  假 如 有 某 位 教 練 想 要 了 解 情 境 焦 慮 對 運 動 表 現 是 否 有 不 好

的 影 響 ， 亦 即 情 境 焦 慮 越 大 ， 運 動 的 成 績 會 越 差 。 同 樣 的 ， 他

選 了 1 2 名 跳 遠 選 手，並 求 得 其 情 境 焦 慮 的 得 分 和 跳 遠 的 成 績 ，

同 時 算 出 這 兩 項 成 績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為 0 . 5 2。 要 考 驗 此 教 練 的

想 法 是 否 獲 得 支 持 ， 就 要 進 行 一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考 驗 。 此 項

研 究 的 自 由 度 是 1 0， 考 驗 的 方 向 性 應 屬 於 單 側 考 驗 (亦 即 考 驗

情 境 焦 慮 和 跳 遠 成 績 是 否 有 負 相 關 )。假 設 此 題 的 顯 著 水 準 定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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α = . 0 5。 經 查 積 差 相 關 的 考 驗 表 之 後 ， 得 知 其 臨 界 值 為 . 4 9 7。

由 於 計 算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大 於 查 表 的 臨 界 值 ， 因 此 ， 該 名 教 練

的 想 法 可 以 獲 得 支 持 。  

 

二 、 兩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差 異 比 較  
  假 如 要 比 較 兩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差 異 ， 就 會 牽 涉 到 獨 立 樣

本 和 相 依 樣 本 的 問 題 。 以 下 就 分 別 說 明 這 兩 種 的 差 異 比 較 ：  

(一 )獨 立 樣 本  

  某 運 動 生 理 學 家 認 為 一 般 大 學 生 的 體 能 和 運 動 表 現 的 相 關

應 大 於 運 動 選 手 的 體 能 和 運 動 表 現 的 相 關 。 現 在 他 以 1 0 3 名 大

學 生 求 得 體 能 和 運 動 表 現 的 相 關 為 0 . 6 4， 以 5 3 名 運 動 選 手 求

得 體 能 和 運 動 表 現 的 相 關 為 0 . 4 2， 問 是 否 可 以 支 持 該 運 動 生 理

學 家 的 說 法 ？ 此 項 研 究 的 公 式 為 ：

3
1

3
1

21

21

−
+

−

−
=

NN

ZZZ rr  

  由 於 所 計 算 得 的 兩 個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分 屬 不 同 的 群 體 ， 必 須

轉 換 為 z 分 數 才 能 互 相 比 較 ， 因 此 將 0 . 6 4 轉 換 為 0 . 7 5 8， 而 將

0 . 4 2 轉 換 為 0 . 4 4 8， 然 後 代 入 公 式 計 算 其 z 值 。 經 計 算 後 ， 所

得 z 值 為 1 . 7 9。 假 設 此 項 研 究 的 顯 著 水 準 為 α = . 0 5， 因 此 研 究

為 單 側 考 驗 ， 查 常 態 分 配 表 後 ， 得 知 其 臨 界 值 為 z 1 - . 0 5  = 1 . 6 5。

因 為 計 算 值 大 於 查 表 值，所 以 該 運 動 生 理 學 家 的 說 法 獲 得 支 持。 

 

(二 )相 依 樣 本  

  某 教 練 想 根 據 選 手 一 百 公 尺 的 成 績 ( X 2 ) 和 垂 直 跳 的 成 績

( X 3 )和 跳 遠 成 績 ( X 1 )求 積 差 相 關 ， 然 後 比 較 一 百 公 尺 的 成 績 和

跳 遠 成 績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( r x 1 x 2 )與 垂 直 跳 的 成 績 和 跳 遠 成 績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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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差 相 關 係 數 ( r x 1 x 3 )兩 者 是 否 有 差 異 (α = . 0 5 )。 該 教 練 共 以 1 2 3

名 選 手 來 進 行 此 項 研 究 ， 分 別 求 得 各 組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為

r x 1 x 2= 0 . 6 0； r x 1 x 3= 0 . 4 5； r x 2 x 3= 0 . 5 0。 相 依 樣 本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比

較 公 式 如 下 ：
)21(2

)1)(3()(

323121
2

32
2

31
2

21

323121

xxxxxxxxxxxx

xxxxxx

rrrrrr

rNrr
t

+−−−

+−−
=  

  由 此 公 式 計 算 的 t 值 為 2 . 1 0 4 ， 因 為 本 研 究 的 顯 著 水 準

為 . 0 5， 而 且 是 雙 側 考 驗 ， 故 其 臨 界 值 為 t = 1 . 9 8 0。 由 於 計 算 值

大 於 查 表 的 臨 界 值 ， 因 此 可 以 說 一 百 公 尺 的 成 績 和 跳 遠 成 績 的

積 差 相 關 係 數 高 於 垂 直 跳 的 成 績 和 跳 遠 成 績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。  

 

三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在 迴 歸 分 析 的 應 用  
  積 差 相 關 在 迴 歸 分 析 的 應 用 可 分 為 簡 單 直 線 迴 歸 ， 和 多 元

迴 歸 分 析 。 前 者 是 一 對 一 的 關 係 ， 後 者 是 多 對 一 的 關 係 。 在 簡

單 直 線 迴 歸 分 析 中，有 一 個 預 測 變 項 ( p r e d i c t a b l e  v a r i a b l e )和 一

個 效 標 變 項 ( c r i t e r i o n  v a r i a b l e )。迴 歸 分 析 主 要 是 了 解 預 測 變 項

對 效 標 變 項 的 總 變 異 量 可 以 解 釋 多 少 的 百 分 比 。 以 表 一 的 例 子

而 言 ， 以 智 力 來 預 測 學 業 表 現 ， 因 兩 者 的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是

0 . 7 5 7 8， 將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平 方 後 得 到 r 2= 0 . 5 7 4 3。 r 2 稱 為 決 定 係

數 ， 它 的 意 義 是 智 力 可 以 解 釋 學 業 表 現 總 變 異 量 的 5 7 . 4 3％ 。

由 此 例 子 我 們 進 一 步 可 以 得 到 一 個 簡 單 迴 歸 公 式 Y
∧

= 5 0 . 5 4 6 2  +  

0 . 2 6 6 8 X 。 由 此 項 迴 歸 公 式 可 以 從 智 力 來 預 測 學 生 的 學 業 表

現 ， 譬 如 某 個 學 生 的 智 力 是 1 0 0， 代 入 此 公 式 後 ， 可 得 其 學 業

表 現 為 7 7 . 2 3。  

  一 般 而 言 ， 簡 單 直 線 迴 歸 在 體 育 統 計 上 的 應 用 較 少 ， 而 以

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為 多 。 在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方 面 ， 通 常 可 分 為 多 元 逐

步 迴 歸 分 析 、 多 元 同 時 迴 歸 分 析 、 多 元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等 三 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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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 管 迴 歸 分 析 的 類 型 如 何 ， 大 多 是 以 積 差 相 關 為 基 礎 。 因 此 若

要 了 解 高 深 的 迴 歸 分 析 ， 一 定 要 了 解 積 差 相 關 的 理 論 。  

 

肆、積差相關在體育測驗上的應用  
 

一 、 積 差 相 關 在 重 測 信 度 上 的 應 用  
  所 謂 重 測 信 度 是 指 同 一 個 測 驗 在 不 同 的 時 間 ， 重 複 測 量 相

同 的 一 群 受 試 者 兩 次 ， 根 據 兩 次 分 數 求 得 的 相 關 ， 稱 為 重 測 信

度 係 數 (郭 生 玉 ， 民 7 7 )。 因 為 重 測 信 度 是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所 得 ，

此 係 數 可 以 表 示 其 穩 定 性 ， 因 此 又 稱 為 穩 定 係 數 。 由 於 同 一 份

測 驗 重 複 測 兩 次 ， 當 然 免 不 了 有 記 憶 或 是 練 習 的 影 響 。 因 此 ，

兩 次 測 驗 的 時 間 必 須 有 一 段 間 隔 。 間 隔 的 時 間 越 短 ， 重 測 信 度

就 越 高 。 反 之 。 則 會 變 低 。 至 於 應 該 間 隔 多 長 的 時 間 ， 則 需 視

測 驗 的 種 類 、 目 的 及 受 試 者 而 調 整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情 意 測 驗 的 重

測 信 度 至 少 要 間 隔 兩 週，認 知 測 驗 需 要 間 隔 長 一 些 時 間 (譬 如 一

個 月 )，而 技 能 測 驗 則 以 不 受 疲 勞 影 響 即 可。兒 童 在 做 認 知 測 驗

的 重 測 信 度 時 ， 其 間 隔 時 間 不 宜 太 長 ， 因 為 兒 童 的 發 展 甚 快 ，

如 果 間 隔 半 年 以 上 ， 所 獲 得 的 重 測 信 度 就 不 太 可 靠 。  

  重 測 信 度 雖 然 是 以 積 差 相 關 來 計 算 ， 但 其 範 圍 卻 不 像 積 差

相 關 係 數 從 - 1 到 + 1，信 度 的 範 圍 是 從 0 到 + 1。重 測 信 度 究 竟 要

多 高 才 能 被 接 受 ？ 一 般 而 言 ， 重 測 信 度 大 多 可 以 達 0 . 7 以 上 ，

少 數 在 0 . 6 至 0 . 7 之 間。若 是 在 0 . 6 以 下 的，其 信 度 就 算 非 常 不

理 想 。 重 測 信 度 也 會 受 題 數 的 多 寡 影 響 ， 題 數 越 多 ， 信 度 就 會

越 低 。  

 

二 、 積 差 相 關 在 折 半 信 度 上 的 應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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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折 半 信 度 不 像 重 測 信 度 需 要 做 兩 次 ， 它 只 要 做 一 次 即 可 。

一 般 是 將 一 份 測 驗 分 成 兩 半 (通 常 是 分 成 奇 數 題 和 偶 數 題 )， 然

後 將 兩 半 各 自 算 其 分 數 求 積 差 相 關 。 由 於 一 份 測 驗 被 分 成 兩

半，題 數 減 少，信 度 就 會 被 低 估。此 時 可 用 斯 布 公 式 ( S p e a r m a n -  

B r o w n  f o r m u l a )來 調 整 。 其 公 式 如 後 ：
hh

hh
xx r

r
r +

=
1
2

。  

  折 半 信 度 屬 於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數 的 一 種 ， 它 的 範 圍 也 是 從 0

到 + 1。 在 計 算 折 半 信 度 時 ， 假 如 兩 半 測 驗 的 變 異 數 不 相 等 ， 會

稍 微 高 估 測 驗 的 信 度 。  

 

三 、 積 差 相 關 在 效 標 關 聯 效 度 上 的 應 用  
  所 謂 效 度 關 聯 效 度 是 以 所 得 的 測 驗 分 數 和 外 在 效 標 的 分 數

求 積 差 相 關 ， 其 相 關 係 數 越 高 ， 代 表 其 效 度 越 好 。 譬 如 某 一 研

究 者 編 製 一 份 運 動 成 就 動 機 量 表 ， 此 量 表 可 由 選 手 以 自 評 的 方

式 求 其 得 分 ， 其 次 則 由 教 練 以 同 一 份 量 表 對 每 一 個 選 手 給 予 評

分 ， 然 後 將 兩 個 量 表 求 積 差 相 關 ， 即 可 獲 得 效 標 關 聯 效 度 。  

  一 般 而 言 ， 效 標 關 聯 效 度 常 會 遭 遇 效 標 不 易 獲 得 的 問 題 。

假 如 所 得 效 標 不 切 實 際 的 話 ， 其 效 度 通 常 會 有 偏 低 的 現 象 。 如

前 述 以 教 練 的 評 分 做 為 效 標 ， 假 如 是 資 深 的 教 練 ， 應 該 是 良 好

的 效 標 。 但 若 是 才 剛 接 任 的 教 練 ， 其 評 分 就 不 可 靠 了 。  

 

伍、結  語  
 

  積 差 相 關 的 應 用 不 只 是 用 來 了 解 兩 個 變 項 之 間 關 係 密 切 的

程 度 ， 而 且 可 用 來 做 為 某 個 變 項 預 測 另 一 個 變 項 之 用 ， 其 用 途

甚 大 ， 實 為 進 行 科 學 研 究 的 人 所 不 得 不 懂 的 一 門 學 問 。 在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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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差 相 關 時 ， 必 須 注 意 幾 點 的 是 ： 一 、 積 差 相 關 只 用 來 了 解 兩

個 變 項 間 的 直 線 關 係 ， 對 於 曲 線 的 關 係 就 要 用 趨 向 分 析 ( t r e n d  

a n a l y s i s )才 能 解 決 。 二 、 當 受 試 者 的 人 數 太 少 時 ， 應 該 要 注 意

是 否 有 o u t l i e r 存 在。當 有 獨 特 的 受 試 者 時，即 使 只 有 一 個，也

會 嚴 重 影 響 其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大 小 。 三 、 積 差 相 關 係 數 是 否 有

統 計 上 的 意 義 ， 常 會 受 樣 本 數 的 大 小 所 影 響 。 假 如 人 數 過 少 ，

即 使 有 高 的 相 關 (如 0 . 8 )可 能 也 達 不 到 顯 著 水 準。反 之，若 有 數

百 個 受 試 者 ， 即 使 是 低 的 相 關 (如 0 . 2 )， 也 會 很 容 易 達 顯 著 水

準 。 因 此 ， 在 解 釋 積 差 相 關 的 意 義 時 要 特 別 考 慮 受 試 者 人 數 的

多 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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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 

積 差 相 關 係 數 臨 界 值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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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 

積 差 相 關 係 數 的 z 分 數 對 照 表  


